
高雄市五福國中 114 學年度三年級在校晚自習實施計畫   115/01/12 

一、 說明： 

(一) 提供有心於課業精進且具高度自主學習能力之三年級同學一個合適的讀書環境，本活動經家長

同意後由學生報名申請，學生到校自習須遵守「校規」與「晚自習規定」。 

(二) 本活動水電經費不足者由家長會協助支應。 

(三) 自習時間內有輪值老師解題及家長志工隨時巡視督導，由家長志工共同維護學生之安全、秩

序、整潔。輪值老師除解題外並協同家長志工處理任何偶發情事。 

(四) 請家長盡量參與陪孩子晚自習(晚上 6點到校)。為方便排班，請家長圈選可以輪值的日期，以

利安排，開學後再另行發通知確認日期。 

(五) 實施方式：115/3/2至 115/5/14，每週一至週五 18:00〜21:00。作息時間如下表(段考日與國

定假日暫停，若第 8節輔導課因故暫停，則晚自習也一併暫停，計 46天)。 

時間 17:05~17:55 18:00-18:05 18:10~21:00 21:00 

作息 晚餐(自行處理) 點名 晚自習 離校返家 

(請家長配合負責學生返家安全) 

警衛室 21:30關閉，請家長務必

於之前配合接送學生返家 

地點 
請至五福樓 6樓大

會議室 
五福樓 6樓大會議室 

二、 申請辦法：請填妥申請表經家長同意(含家長及導師簽名)後交給導師。 

三、 晚自習規定： 

(一) 請假規則與取消資格規定： 

1.晚自習可請假 3次，非不可抗力之因素請假超過 3次者，取消晚自習資格，並通知家長。 

2.務必提前請假：請假單完成家長及導師簽名，提前交至教學組。 

3.當日臨時請假：請家長務必親自於當日下午 4:00前撥電話至教務處 2223036轉 12請假，

並於 2日內補交晚自習請假單至教學組。 

(二)晚自習相關規範：違反下列規定者，將通報導師知悉並開立違規通知單黏貼聯絡簿，違規三次即

取消晚自習資格。 

1. 禁止使用 3C產品，不得觀看小說、報紙、

漫畫等與升學無關的書籍。 

2. 學生於自習場地內外，不得相互討論影響

他人自習。 

3. 參加天數一旦決定，中途不作變更。 

4. 安全考量，不得離開自習樓層。(6樓) 

5. 不攜帶食物及飲料入內(白開水可)。 

6. 睡覺狀況嚴重屢勸不聽。 

7. 服裝整齊，不得穿拖鞋。 

8. 上廁所時在廁所玩耍。 

9. 其餘嚴重違規事項，屢勸不聽。 

 

四、 錄取順序：因座位有限，為維護自習品質，僅提供 90 個座位，並以能參加 5天為原則，最少 3

日。參加人數過多時，以參加五天為優先，其餘依天數及繳交申請表時間順序遞補，僅參加 2日

者在確定 3天以上之參加人數前，先以候補資格排列。錄取人員會另行公布通知。 

五、 學生參加晚自習酌收水電經費，參加四、五天收400元，參加二、三天收300元，餘不足者感謝家長會支應。註：報

名參加後，除不可抗力之原因外，不予退費。 

---請於 1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前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冰箱前櫃子上)------沿------線---—剪------下--- 

五福國中三年級學生到校晚自習及家長志工參與 申請表 

三年_____班_____號 學生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以上日期留校參與自習輔導，並遵守一切規定。 

每週固定參加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家長簽名  

請「v」確認參加日      
家長連絡

電話 
 

家長願意擔任志工日      導師簽名  

������歡迎各家長至校擔任志工，一同陪伴孩子渡過考前關鍵時刻������ 


